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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西华大学

实验维持费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西华大学实验维持费管理办法（修订）》经2020年1月11日校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华大学            
2020年7月9日        
西华大学实验维持费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条  实验维持费是学校用于保障实验室正常运行及实验教学项目顺利开展的专项经费，为了规范实验维持费的分配、使用与管理，提高本经费使用效益，保障实验教学质量，结合我校实验室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维持费使用范围
实验维持费主要用于：
（一）购买实验教学过程中所需的各种原材料、燃料、气瓶、试剂等；
（二）购置实验教学过程中所需添加的单价在1000元（不含）以下的低值工具、量具、仪器仪表及实验室安全所需的防护眼镜、灭火毯和洗眼器喷头等装备；
（三）购置实验教学过程中消耗的各种玻璃器皿、元器件、零配件、钢材、实验用动植物等材料；
（四）支付一般实验仪器设备的维修费、检修费及设备调试费，不含科研设备及大精设备；
（五）支付实验室特种设备（如行车、压力容器等）的年检、维修、鉴定等费用；
（六）支付艺体专业相关实验中心教学所需的模特费、服装租赁等费用；
（七）支付与实验教学有关的其它费用。
第三条  实验维持费的分配
实验维持费属于专项经费，每年初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根据我校当年实验维持费预算总额，按照如下原则综合确定各实验中心分配额度后，由计划财务处为各实验中心建立专项账号并划拨经费。
实验维持费分配原则：
（一）上一年度维持费的额度及使用完成情况；
（二）上一年度开设的实验项目数、人时数及实际消耗情况（含研究生教学实验）；
（三）本年度开设的实验项目数及人时数情况（含研究生教学实验）；
（四）上一年度实验中心的管理优劣及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对各实验中心的安全巡检情况综合评定。
第四条  实验维持费的使用与管理
实验室维持费是保证实验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的专项经费，只能用于购置实验耗材，不得挪用于购置办公用品、办公差旅和其它与实验教学活动无关的物品或服务。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不定期检查其使用情况，对使用不合理的单位，视其情节轻重，削减本年度经费额度和下一年度分配额度。
实验维持费由各实验中心主任负责，在规定的使用范围内自主使用。对单次购买耗材或维修金额达1万元及以上的需经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同意，并按有关规定组织验收，否则不予报销。报账时须持购置各类耗材的明细清单和购置发票（需经分管院长和实验中心主任签字）到实验室管理科进行审核（各中心年度采购5万元及以上相同物品、耗材需按照学校招投标管理办法执行），计划财务处凭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同意后的单据进行报销。    
各实验中心必须建立严格的实验耗材购置、领用管理制度。实验维持费实行年度管理，年初确定实验维持费总额后，中途学校将不再向各实验中心追加该费用。各教学实验中心主任应做好实验维持费的使用计划，因特殊情况确需补加实验维持费的，中心主任需提供书面情况说明，经分管院长签署意见后提交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组织相关单位商讨酌情处理。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因实验维持费短缺私自停课，如因此造成教学事故的，由单位负责人承担责任。
第五条  实验维持费的使用原则要求
（一）各实验中心采购实验材料时务必认真负责，力争购买优质低价的材料确保实验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切实加强实验材料和物品管理，各实验中心均应建立低值易耗材料账；
（三）实验维持费属专款专用，各实验中心均应按本办法履行职责，认真制定实验物品采购计划，严格规范控制实验维持费的使用，如因管理不严等因素造成实验维持费损失的，涉及金额由相关责任人赔付，违反财经纪律的将按相关法律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四）实验维持费使用进度按计划财务处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附则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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